附件4
智能施工实施方案编制要求
XXXX工程智能施工实施方案（大纲）

一、编制依据
1.国家、广东省、中山市现行相关规范、标准、政策文件；
2.项目勘察设计文件、施工图纸、招投标文件；
3.《中山市智能建造技术目录》及本评价指引。
二、项目概况
1.基本概况：项目名称、地址、建设规模、结构形式、投资规模、建设周期、参建单位；
2.智能建造概况：拟应用的智能建造技术清单、核心技术选型理由、可行性分析（技术、经济、管理层面）；
3.重难点分析：项目施工重难点及智能建造技术解决思路。
三、进度计划
1.总体计划：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各阶段时间节点（与项目总进度计划衔接）；
2.分阶段计划：设计阶段、生产阶段、施工阶段、交付阶段的智能技术应用进度安排，明确责任人及考核指标。
四、保障措施
1.组织保障：成立智能建造专项工作组，明确各参建单位职责分工、沟通机制；
2.技术保障：技术团队配置、软件硬件设备清单、技术培训计划、产学研合作情况（如有）；
3.安全保障：智能装备安全操作规程、现场安全管控措施、应急处置预案；
4.质量保障：智能建造技术应用质量控制标准、检测验收流程；
5.资金保障：智能建造相关费用预算及使用计划。
五、智能施工实施措施（核心内容）
分技术实施细则：
1.数字设计：BIM应用范围、软件选型、协同机制、交付标准；
2.智能生产：工厂选择、构件生产智能化要求、质量追溯机制；
3.智能施工：智慧工地建设、智能装备/机器人选型及应用工序、数据协同方案；
4.数字化交付：交付内容、模型精度、数据格式、归档要求。
5.预期效果：质量提升目标、工期缩短比例、成本节约幅度、安全事故控制目标、绿色低碳效益（量化指标）。
六、审批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《方案》需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、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审批、建设单位确认，签字盖章齐全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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